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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评选2007年度

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经贸委、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商局、工商联，各局（公司）行政、工会，各直属单位行政、工会：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根据市委、市政府转发总工会等单位《关于开展争创“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活动的实施意见》（苏办发〔2006〕12号）的要求，经研究，拟于“五一”前后命名表彰2007年度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现将有关推荐评选要求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及范围
1.评选对象：认真贯彻苏办发〔2006〕12号文件精神，积极投入争创活动并经过争创达到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条件的企业（含非行政性事业单位）。

2.评选范围：

⑴市区（含吴中区、相城区）主要为2006年以来积极投入争创活动并达到2007年度A级劳动保障信誉等级单位的企业。
⑵各市推荐的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应在本级已表彰的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或达到2007年度A级劳动保障信誉等级单位中择优推选。推荐名额按本级评选企业的20%推选，但总数一般不超过20家。

⑶已获得苏州市级以上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称号的单位不再参评，应对照“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测评表”所列条件认真测评，测评表一式两份，报市争创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争创办），经复查后予以确认。

二、评选条件

推荐的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应达到苏办发〔2006〕12号文件规定的创建条件，同时应达到A级劳动保障信誉等级单位的要求。

三、推荐和审核办法

1.推荐办法：

⑴各市、区推荐的单位由工会会同劳动关系三方,按照申报条件进行推荐，经市争创办初审同意后填报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登记表。
⑵各局(公司)、直属单位推荐申报的单位由工会根据条件提名，并会同行政审核确认，经市争创办初审同意后填报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登记表。

⑶凡申报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单位，上报前须认真对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争创条件进行测评，并在本单位进行公示。

2.审核办法：

⑴各市（区）、局（公司）、直属单位推荐的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初审名单，务必于3月底前报市争创办，市争创办设在市总工会民管部（联系电话：65231942）。

⑵经市争创办初审确定后，由申报单位填写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登记表（附件1）和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测评表（附件2），均为一式两份，于4月15日前上报市争创办。表格可在苏州工会网站：www.szftu.org下载。

⑶上述表格上报后，市争创办将会同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集体审核、检查后确定表彰名单，通过新闻媒体公示，并由市政府在全市庆祝“五一”大会上表彰。

四、评选工作要求

1.各单位对评选工作要高度重视，严格对照评选条件、标准，把好质量关，真正发挥被命名的企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示范作用。如在审核和公示过程中发现存在侵害职工权益的情况和问题，一经查实，即取消名额，不再替补。

2.凡本次未能获得表彰的单位可继续参与2008年度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争创活动，新申报单位应填写申报表，向市争创办提出争创要求。

附件：1.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登记表

2.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测评表

苏州市争创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苏州市总工会代章）

                             2008年3月11日  

抄送：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办公室、省总工会、市政府办公室。
附件1：

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登记表

	单位名称
	
	经济类型
	

	单位地址及邮编
	
	职工人数
	

	法人代表
	
	工会主席
	
	联系电话
	

	开展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以来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单位公示形式及结果：
                                                单位盖章

	市、区、局、公司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争创领导小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测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考核内容
	单项总分
	考核办法
	评分标准
	自评分

	企业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履行率均为100%。
	15
	劳动合同签订率100%
	10
	

	
	
	全面履行劳动合同，发现不履行情况适当扣分。
	5
	

	依法支付职工工资；无拖欠职工工资、无不交、欠交职工社会保险金等现象。
	15
	无拖欠职工工资情况。
	5
	

	
	
	遵守加班加点的有关规定，按规定支付加班加点工资。
	5
	

	
	
	社会保险金征缴率100%，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缴纳住房公积金
	5
	

	企业安全生产措施得力，两年内企业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10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和操作规程。
	5
	

	
	
	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教育，有培训计划、档案。
	5
	

	
	
	两年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否决项
	

	依法组建工会，工会工作富有成效。
	8
	工会组织健全。
	5
	

	
	
	按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不挪用、不侵占工会经费。
	3
	

	依法开展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22
	建立平等协商制度。
	5
	

	
	
	签订集体合同，并送劳动部门审核登记。
	4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公平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和增长机制的。
	10
	

	
	
	集体合同履行情况向职代会报告.
	3
	

	建立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发挥作用明显。
	10
	建立以职代会制度，每年按时召开职代会。
	7
	

	
	
	有厂务公开栏等公开形式。
	3
	

	企业劳动关系协调组织健全，两年内未发生重大劳资纠纷或群体上访事件。
	10
	有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和劳动保护监督组织。
	5
	

	
	
	发生企业败诉的劳动争议案件有1起扣1分。
	5
	

	
	
	两年内未发生重大违法案件或因劳动关系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上访事件。
	否决项
	

	职工对劳动关系和谐状况比较满意
	10
	经职代会测评，职工满意度达80%以上。
	10
	

	达到A级劳动保障信誉等级单位
	
	
	否决项
	

	加分因素
	10
	企业在善待职工、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存在突出的做法和成效。
	10
	

	总分
	100+10
	


注：企业经自评，达到90分以上可申报“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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